
 

 

关于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1〕020180 号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等有关规定，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 

1．发行人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13.96亿元，同比增长 69.02%，

其中海外收入 7.07亿元，占比 50.64%，2020年汇兑损益 1,187.46

万元，同比增加 1,257.72万元；发行人 2021年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2.43 亿元，同比上升 9.15%，实现归母净利润 2,460.34 万

元，同比下降 39.47%。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的毛利率分别为

37.07%、39.52%、46.74%、34.60%。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内

外销金额及占比（按国家或地区）、产品结构（自有品牌和代理产

品）、产品售价、成本波动及新冠疫情、贸易摩擦等情况分析说明

发行人最近一年一期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变动的原因；（2）结合发

行人收入构成变化量化说明汇率波动对发行人业绩的影响，及发



行人应对汇率波动的有效措施；（3）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变

化情况，量化分析发行人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归母净利润

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3）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4 亿元，其中宝莱特

血液净化产业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拟投入 2.45亿元，该项目与前

次募投项目相同；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45亿元，拟在国内新增 6家区域销售中心、新增 30家办事处。

其中主要投资为场地购置、租赁及装修费用，其余 1.5亿元补充

流动资金。发行人 2020 年血液透析干粉及透析液的产能利用率

82.08%；血液透析设备及配件产能利用率 60.40%，相较 2019 年

81.00%的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公司 2020 年 10 月收购苏州君康

后，具备了规模化生产透析器的能力，但透析液过滤器产能利用

率仅为 11.46%，透析器产能利用率仅为 38.79%。本次募投项目达

产后，发行人将实现年产血液透析液 400万人份、透析液过滤器

50万支、透析器 2,000万支、血液净化设备 2,000台的新增产能。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 2.12 亿元实际投入

8,951.49 万元，除补充流动资金外实际投资 3,049.25 万元，占

项目承诺投资金额的 19.84%。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前次募集资金是否按计划投入，如

否，请说明具体原因及应对措施，并请会计师对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的最新使用进度出具专项核查说明；（2）结合现有产能利用率

较低、特别是血液透析设备 2020 年相较 2019年产能利用率大幅



下降、公司 2020 年 10 月收购苏州君康后透析液过滤器产能利用

率仅为 11.46%、透析器产能利用率仅为 38.79%，及血液透析干粉、

透析液、透析液过滤器及透析器等产品的市场容量、现有竞争格

局、发行人竞争优势、在手订单或意向性订单等说明本次募投项

目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产能过剩情形，本次募投项

目产能能否有效消化；（3）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建设

项目所购置的房产金额，是否用于出租，是否变相投资于房地产；

（4）结合本次募投项目明细、各项投资是否为资本性支出，是否

以募集资金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金额，说明补流比例是否符合《发

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的

有关规定。 

请发行人充分披露（2）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4）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2019 年发行人以自有资金 3,954 万元收购杨泽军持有的

珠海市宝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宝瑞”）24%股权，

完成后发行人持有宝瑞医疗 85%股权，杨泽军持有宝瑞医疗 15%

股权。珠海宝瑞 2020年度的净利润为 144.35万元，未能达到承

诺的 2020年度至 2022年度的 3年内标的公司的每年度净利润不

少于 966 万元，杨泽军应以现金补足差额部分 821.65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珠海宝瑞业绩承诺未完成的主要原

因；（2）珠海宝瑞业绩补偿的最新进展，双方是否就业绩补偿条

款重新约定，及其调整的具体内容，上述事项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涉及对外投资的相

关科目金额为 4,010.29万元，其中其他流动资产 538.25万元、

借予他人款项 286.48万元、其他金融资产（其他应收款、其他非

流动资产）2,636.02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349.54 万元、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 200.00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

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主营业

务，披露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

融业务）情形，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

答》有关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要求。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报材料显示，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受到环保、食

品药品监管、质量监督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的多项行政处罚，

单笔最高金额 43.63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公司行政处罚事项披露是否完整及

相关事项整改情况；（2）结合具体的行政处罚内容和处罚依据，

说明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符合《注册办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要

求。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

次发行及发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



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

的回复，回复内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本

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

项，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并以

楷体加粗标明；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

在募集说明书中。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

的募集说明书。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募集说明书

所做的任何修改，均应先报告本所。 

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

当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1 年 7 月 16 日 


